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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件

项目进口设备增值税分期纳税的暂行规定

一、根据对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（AMOLED）显示器

件项目实施进口设备增值税分期纳税有关政策的精神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

二、承建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（AMOLED）显示器件

项目的企业，向省级（含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，下

同）财政部门提交进口设备增值税分期纳税的申请，并抄送

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级税务局。（一）企业申请文件需

说明企业及项目有关情况，如项目建设进度、产能设计和初

期产量、投产和量产时间、产品类型等，并附投资主管部门

出具的项目备案（或核准）文件，如已取得鼓励类项目确认

书应一并报送。（二）企业申报享受分期纳税政策的进口环

节增值税总额，同时说明有关进口关键新设备的种类、金额

以及进口起止时间等相关信息。（三）按照海关事务担保的

规定，企业还应申报在分期纳税期间提供税款担保的具体方

案，包括拟提供税款担保的种类、担保机构的名称、担保金

额、次数、期限等内容。（四）经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同意

后，企业在申报时可选择按季度或按月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

值税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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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省级财政部门在接到相关企业申请文件后，会同企

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级税务局应在 1 个月内完成对企业申

请文件的完备性和合规性的初审，并出具审核意见。初审应

确保企业申请享受政策的设备属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进口的关键新设备。企业申请及初审材料

齐全后，由省级财政部门会同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级税

务局将上述材料及时报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。

四、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确定准予分期纳税的总税额，并按此税额分期征缴。自

企业申报的首台设备进口时间开始，第一年（即前 12 个月）

不需缴纳设备进口环节增值税。从第二年开始，按季度或按

月分期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：即从首台设备进口时间的次年

所对应的季度开始，于每季度的最后 15 日内向企业所在地

直属海关至少缴纳准予分期纳税总税额的 1/20；或从首台设

备进口时间的次年所对应的月份开始，于每月的最后 10 日

内向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至少缴纳准予分期纳税总税额的

1/60；期间允许企业缴纳税款超过上述比例。

五、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对申请材料审核同

意后，正式通知相关省级财政部门、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

省级税务局，由省级财政部门告知相关企业。相关企业按照

申请文件中载明的税款担保方案提供海关认可的银行保证

金或银行保函，到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办理准予分期纳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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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手续。

六、在准予分期纳税的 6 个年度内，对经核定的准予分

期缴纳的税款，不征收缓税利息和滞纳金。企业应主动配合

海关履行纳税义务，否则不能享受分期纳税的有关优惠政

策。

七、企业在分期纳税期间，如实际进口金额超出原申报

金额 20%时，须及时向省级财政部门提交变更申请，并抄送

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级税务局。省级财政部门会同企业

所在地直属海关、省级税务局审核后，上报财政部、海关总

署、税务总局。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负责审核，

若审核同意，则通知相关省级财政部门、企业所在地直属海

关、省级税务局纳税方案的变更，由省级财政部门告知相关

企业。如企业实际进口金额低于原申报金额 80%时，也可依

照上述流程提交分期纳税方案的变更申请。

八、企业在最后一次纳税时，海关应对该项目全部应纳

税款进行汇算清缴，并完成项目实际应纳税额的计征工作。

企业所在地直属海关会同省级财政部门、省级税务局将企业

在分期纳税期间的实际纳税情况汇总报送财政部、海关总

署、税务总局。

九、财政、海关、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过

程中，存在违反执行政策规定的行为，以及滥用职权、玩忽

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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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

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

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十、本规定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负责解释。


